
行政院第 30 次科技顧問會議 

議題一「推動智財維新，建構台灣產業競爭磐石」之結論 

報告單位：行政院科技顧問組 

報 告 人：萬執行秘書其超 

 配合大會「以科技創新強國，拼產業黃金十年」為題，

議題一「推動智財維新，建構台灣產業競爭磐石」，是以提

昇現有學研單位研發成果的效益及激勵學界創新創業為主。 

 

 現階段發現，原創關鍵智財的產生與智財聯合運用是創

造產業價值的要素，也是當前我國知識產業化必須發展的課

題。本議題歷經與會專家顧問們的討論，重要結論如下： 

 

一、 訂定科技預算投資在「知識產業化」的經費比例，由現

行 8%提升到 2015年達 12%，強化實施績效導向的關

鍵措施，發揮科技預算研發成果智財化與產業化的效率

與效能。 

 

二、 由政府推動成立專利布局小組，定期討論我國關鍵產業

發展的智財戰略。 

(一) 中長期科技計畫投入前應進行專利分析及布局。 

(二) 對於策略領域採用開放創新模式、推動產學研參與

國際標準制定、活化智權應用環境。 

(三) 槓桿國際智財資源，豐富我國重要產業領域的專利

組合。 



(四) 研議成立適合我國國情的智財基金可行性方案。 

 

三、 應更重視大專校院研發能量發揮創造產業價值與增進

社會福祉的功能，強化其原創智財的產生及聯合智財運

用的能量。 

(一) 學術成就評鑑應更重視原創智財指標，提升國際競

爭力。 

(二) 建構跨校智財聯合營運及產學夥伴聯盟創新研發

平台，成為台灣創新競爭力的推手。 

(三) 發展大學育成新創事業平台，完備創業友善環境與

機制(含人才、技術、育成輔導、資金：如大學校務

基金、中小企業發展基金、產業聯盟創業基金 

Angel Fund & VC 等)，促進校園育成新創事業。 

 

四、 深化創新創業與智財經營人才培育 

(一) 擴大跨領域的智慧財產經營人才培訓計畫，以協助

業界培養國際智財訴訟和技轉談判的能力。 

(二) 推動問題解決導向的培育方式，激勵我國青年的創

新創業能力。 

 

五、 將目前教育部、經濟部、國科會、農委會等各部會推動

之產學(研)創新研發計畫與研發成果運用相關措施，進

一步組成跨部會溝通協調平台，以發揮政府資源運用效

益最大化。 

 


